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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 1 條
	為獎勵提升本校服務品質、行政績效或推動附屬機構臨床教學有功之教職員工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	第 2 條
	104學年度以前經費來源為校長特支費，特支費額度由董事會訂定之。107學年度以後經費來源由學校編列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預算支應。

	第 3 條
	113學年度以後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發放對象及標準如下。
1、 校長之支給標準得由董事長提出草案後，經董事會審議後發放。
2、 副校長之行政績效獎勵金可動支額度與校長核定結果連動，由校長依副校長行政績效表現進行核發，其支給標準與核發結果需於完成核發後一個月內送董事會備查。
3、 扣除前款獎勵金之餘額，由校長依各單位行政績效分配。
4、 本獎勵金得不全數發放完畢，如有餘額，應回沖發放學年度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項目。

	第 4 條
	發放原則：
一、每年一次發放為原則。
二、獎勵金計算學年度結束前離職者，不予發放，但退休者以按比例發放為原則。

	第 5 條
	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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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同現行條文
	第1條
為獎勵提升本校服務品質、行政績效或推動附屬機構臨床教學有功之教職員工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	本條未修正。

	第2條
104學年度以前經費來源為校長特支費，特支費額度由董事會訂定之。107學年度以後經費來源由學校編列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預算支應。
	第2條
104學年度以前經費來源為校長特支費，特支費額度由董事會訂定之。107學年度以後經費來源由學校編列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預算。
	文字修正。

	第3條
113學年度以後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發放對象及標準如下。
1、 校長之支給標準得由董事長提出草案後，經董事會審議後發放。
2、 副校長之行政績效獎勵金可動支額度與校長核定結果連動，由校長依副校長行政績效表現進行核發，其支給標準與核發結果需於完成核發後一個月內送董事會備查。
3、 扣除前款獎勵金之餘額，由校長依各單位行政績效分配。
4、 本獎勵金得不全數發放完畢，如有餘額，應回沖發放學年度之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項目。
	第3條
前條所述校長特支費及校務行政績效獎勵金之發放對象及比率如下。
1、 95學年度以前：依前條規定之校長特支費按以下比率發放。
(一) 校長：50%
(二) 副校長：25%
(三) 教職員工：25%
2、 96學年度至100學年度：依前條規定之校長特支費按以下比率發放。
(一) 校長：50%
(二) 副校長及教職員工：50%
3、 101學年度至104學年度：依前條規定之校長特支費按以下比率發放。
(一) 校長：50%
(二) 副校長及教職員工：50%
4、 107學年度以後
(一) 校長：分配比率以本項預算總額0-50%為原則，由董事會核定，核定標準另訂之。
(二) 副校長及教職員工：扣除前項預算後，餘由校長依各單位行政績效分配。
	自113學年度起修訂行政績效獎金發放原則，並刪除已過時之發放規定。

	第4條
發放原則：
一、每年一次發放為原則。
二、獎勵金計算學年度結束前離職者，不予發放，但退休者以按比例發放為原則。
	第4條
發放原則：
一、每年一次發放。
二、發放前已退休或離職者不予發放。
	1.文字修正。
2.獎勵金計算學年度結束前退休者可按比例發放。

	刪除本條文
	第5條
本辦法制訂前已支領本項校長特支費者，溯及適用。嗣後悉依本辦法規定發放。
	刪除本條文

	第5條
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第6條
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條序變更。



